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29號

原      告  陳金泉即泉盛工程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温宏毅律師

被      告  上禾工程行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謝東斌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黃教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7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柒拾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十

二月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伍拾柒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

如以新臺幣壹佰柒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有當事人能力，

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 項定有明文。是以合夥組織，如具備

非法人團體之要件者，有當事人能力，得以合夥名義為當事

人，而以其代表人為法定代理人（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

163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上禾工程行為一合夥組織之

商行，並以謝東斌為負責人對外為該合夥之代表，復有一定

名稱、事務所及一定之目的、獨立之財產，有經濟部商工登

記公示資料在卷可稽（頁43），揆諸前開說明，被告上禾工

程行應有當事人能力，並以商業負責人謝東斌為法定代理人

應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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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於民國000年00月間，承攬訴外人合揚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合揚公司）之工程，因資金周轉困難，遂透過當時

任職於被告之訴外人施雅苹（即原告之繼子女），向原告借

款新臺幣（下同）170萬元。原告念及兩造熟識，多年來均

經營工程行，常有機具調度及工作配合，情誼深厚，遂同意

借款救急。因原告歷來經營承攬工程，未曾有借款予他人之

經驗，並無制式借據範本，故於111年11月24日以既有之

「郵寄支（本）票通知（簽回）單」作為借據，於上「廠商

名稱」、「支票金額」欄位各填寫被告暨其負責人之姓名

「上禾工程行」及「謝東斌」、「現金借款1,700,000元」

等字樣，並載明被告承諾還款之日期「111年12月9日」暨連

本帶利之還款總額「1,850,000元」（下稱系爭單據），再

於次日由施雅苹之弟即訴外人施柏仲及弟媳何瑋萍，攜現金

170萬元及系爭單據至被告之工地與施雅苹、謝東斌碰面，

由謝東斌當場收訖170萬元借款，並於系爭單據之「收款專

用印鑑」欄位簽署姓名。

(二)詎料，111年12月9日清償期屆至，被告卻遲未還款，迨施雅

苹於同年月11日催討，謝東斌猶表示需暫緩幾日，復未與原

告商討還款事宜；原告再於000年0月間請施柏仲致電被告，

被告卻表示承攬工程之業主尚未撥款，伊無力償債等語。為

此，爰依民法第478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返還借

款。

(三)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1.被告雖辯稱原告未提出兩造有消費借貸合意及交付借款之證

明，然本件借款之事實除經施雅苹、施柏仲到庭證述明確

外：

　⑴由原告提出之系爭單據及謝東斌、施雅苹之LINE對話紀錄

（即原證二，下稱原證二對話紀錄）即知，施雅苹提及之

「185萬元」即是系爭單據上記載之「還款金額18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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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事後謝東斌向施雅苹表示「跟媽媽說抱歉 緩幾天」，亦

足徵被告明知兩造間確有本件借款存在，係伊無法清償，乃

表示歉意。

　⑵再由施柏仲、謝東斌之電話紀錄譯文(即原證五，下稱原證

五譯文)亦知，原告委請施柏仲向被告催討欠款時，被告已

自承確有本件借款，原告亦已交付借款，僅表示伊需要時間

再向另合夥人吳俊昇討論還款事宜，足徵其所述與系爭單據

記載相符，兩造間確已達成消費借貸之意思表示並交付借款

無誤。又原證五譯文多次提及「借錢」、「借據」等字眼，

謝東斌俱未否認其有借貸或欠款之事實，更表示會與合夥人

討論等事實，亦足推知兩造間確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此

外，原告表示知悉被告已得向合揚公司請領承攬報酬，欲向

被告請求讓與債權時，被告亦未為否認，並表示同意原告持

系爭借據向合揚公司辦理請款，是兩造間消費借貸關係存在

確屬事實，被告事後翻異亦非可採。

　2.被告雖辯稱其係為原告牽線參與合揚公司之搶通工程，而合

揚公司遲未給付工程款，原告才轉而向被告請款云云。然由

原證五譯文可見，被告實係透過施雅苹介紹，才得以承攬合

揚公司之工程，被告所言顯然顛倒是非。

　3.原告向合揚公司請領工程款20萬8,950元，係因後續被告指

示原告參與其中內湖段之工程，被告為合揚公司之下包廠

商，被告拒付工程款予原告，原告才轉而向合揚公司請款；

至於借款170萬元部分，被告雖請原告向合揚公司請款，表

示被告的錢都在合揚公司，但被告遲未讓與債權，原告自無

從向合揚公司請款。由原證五譯文已徵，上開借款與工程款

之金額相差甚鉅，施柏仲除明確表示向被告追討者係170萬

元之借款外，尚表示以約定還款總額185萬元加計工程款20

萬8,950元，合計205萬8,950元即為被告應付給原告之總

額，係屬明確，被告將上開工程款與本件借款混為一談，並

非可採。　

(四)並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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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被告應給付原告170萬元，及自111年12月10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一)111年11月1日因國道一號南向汐止交流道發生嚴重崩塌事

故，交通混亂，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區養護工程分局為積極

修補搶通，乃委由合揚公司承攬上開道路搶通工程，再由合

揚公司將修繕工程發包予眾協力廠商施作。而兩造原為熟識

之同業關係，被告乃接洽原告進場協助，並由原告自行與合

揚公司接洽施工內容及報酬，原告亦非被告之協力廠商。豈

料，原告進場施作後，合揚公司未及時給付工程款，原告卻

反向被告請求墊付工程款，刻意將170萬元虛設為本件消費

借貸之糾紛而提起本件訴訟，原告所言實屬無稽。

(二)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單據，就「收款專用印鑑」以外之文字，

非謝東斌親自書寫，「收款專用印鑑」欄之簽名亦非謝東斌

所親簽（且字跡模糊，被告否認簽名真正），無從率認被告

曾有向原告借款之事實，遑論兩造有111年12月9日清償欠款

185萬元之約定存在。退言之，由原證五譯文可見，施柏仲

均係向「謝東斌」表明雙方有借款及交付借款之事實，系爭

單據之內容亦僅載明「上禾工程行謝東斌」，並無被告商行

名稱、被告之大小章，故即便謝東斌有自原告處取得金錢，

亦係原告、謝東斌間之法律關係，謝東斌個人之法律行為效

力自不及於被告，不待被告負責。

(三)此外，原告主張兩造間成立170萬元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

被告礙難苟同：

　1.原告並未就兩造間有消費借貸之合意及金錢之交付各節，負

舉證責任。其提出原證二對話紀錄中所載「185萬元」，不

僅與原告主張借款之金額不符，就該款項所指為借貸、買

賣、承攬或其他法律性質，對話內容亦無法確認。

　2.原證五譯文除可確認兩造均遭合揚公司拖欠工程款、被告於

道義上願意協助原告爭取應有之利益外，即便提及「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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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借據」、「坦承」等字眼，但對於原告主張借給被

告170萬元乙節卻未曾著墨，無從判別兩造就上開金額有借

貸合意及交付之事實。又施柏仲固於對話間詢及謝東斌有交

付金錢、持系爭單據給謝東斌簽名之事，謝東斌卻係稱「當

初不是簽本票嗎？」，尚表示要再向被告另合夥人確認等

語，足認被告是否確實收受原告之款項、原告主張借款170

萬元存在之事實，仍無從確知；況施柏仲於對話中提及之金

額，或係170幾萬元，或稱200多萬元，均未特定金額，亦難

驟認本件借款屬實。

　3.原告非被告之下游廠商，施柏仲雖於原證五譯文中屢屢提及

「我這邊會計小姐有打一張單子，你幫我簽，我送進去合

揚」等語，但謝東斌已直接表明「我不可能簽任何字據」等

語，向原告表明被告遭合揚公司積欠工程款，豈可能再將被

告對合揚公司之債權讓與原告，故本件並無原告主張「被告

同意債權讓與」之情事。至於謝東斌所提及之「分期付款也

把他還清」等語，係指合揚公司拖欠工程款，以致被告財務

困難而積欠員工薪資一事，與原告所謂借款170萬元，毫無

關係。

(四)至於證人施雅苹、施柏仲固有到庭證述，然渠等係原告之繼

子女，關係深厚，難認證述無偏頗之虞或有構陷被告之可

能。

(五)並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查原告主張被告於000年00月間透過施雅苹向其借款170萬

元、約定清償日期為111年12月9日、約定還款總額為185萬

元，而施柏仲業於111年11月25日將現金170萬元交付被告負

責人謝東斌，並由謝東斌簽署系爭單據收訖無誤，惟被告屆

期分文未償，屢經催索未果，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單據、原證

二對話紀錄、原證五譯文、基隆新豐街郵局183號存證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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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郵件回執等件為憑（頁19至25、77至85），惟為被告所否

認，並抗辯兩造間無170萬元之消費借貸關係存在。是本件

兩造之爭點為：兩造間就上開170萬元有無成立消費借貸法

律關係？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將170萬元返

還原告，有無理由？現判斷如下。

(二)兩造間就上開170萬元有無成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

　1.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

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

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金

錢借貸關係存在，固須就其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即金錢

之交付及借貸意思表示互相一致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10

3年度台上字第260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消費借貸契約雖

為要物契約，惟借用人向貸與人借用款項，經出具借用證書

交貸與人收執，如依該借用證書表明之事項足以推知貸與人

已交付借用物者，即應認其就交付借用物之事實，已盡舉證

責任（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86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

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

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

舉反證；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僅須就該法律關係發

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之責任，至於他造主張有利

於己之事實，應由他造舉證證明（最高法院19年上字第2345

號、48年台上字第887號裁判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被告

向其借款170萬元，並於系爭單據約定清償期111年12月9日

及還款總額185萬元，惟上開借款已屆清償期，被告迄今分

文未償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表示兩造間並無消費借貸

法律關係，揆諸前揭說明，原告首應就兩造就上開借款有借

貸之意思表示合致與交付借款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

　2.經查：

　⑴原告就被告是否有向其借貸170萬元未償乙節，已據提出系

爭單據、原證二對話紀錄、原證五譯文等件為證（頁19、2

1、79至85）。其中系爭單據為原告之郵寄支（本）票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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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回）單，填載日期為「111.11.25」、記載廠商名稱欄

係記載「上禾工程行 謝東斌」、支票號碼欄則記載「現金

借款」、支票金額欄則記載「1,700,000」、付款銀行及備

註欄則記載「111.12.09歸還1,850,000」字樣，下方收款專

用印鑑欄則有「謝東斌」之手寫姓名（按：被告雖否認系爭

單據之真正，然勾稽比對被告不否認真正之原證二對話紀

錄、原證五譯文，並參諸證人施雅苹、施柏仲之證詞內容，

可知，系爭單據確為真正；遑論消費借貸契約非要式契約，

不以立有書面為必要）。揆諸上開內容，已揭明於原告曾於

111年11月25日借款170萬元予被告，且該借款係以現金方式

交付，並約定於111年12月9日應連本帶利歸還185萬元，由

被告負責人謝東斌確認無訛。再佐以被告不爭執由謝東斌與

施雅苹所為之原證二對話紀錄（對話日期111年12月11

日）：「（施雅苹：我真的做不到，不要在為難我了）、

（阿斌大哥：明天先來）、（施雅苹：我真的不會去。我媽

剛剛還在問185萬怎麼沒消息，我也很煩。）、（阿斌大

哥：跟媽媽說抱歉。緩幾天。）」等語，亦足徵兩造約定清

償期（111年12月9日）屆至後2日，施雅苹與謝東斌即於LIN

E對話內容提及「我媽剛剛還在問185萬元怎麼沒消息」、謝

東斌則復稱「跟媽媽說抱歉緩幾天」等情事，顯然謝東斌對

於借款已屆清償期之事，係屬知悉。且核被告不否認形式真

正之原證五譯文，亦有施柏仲向謝東斌稱「斌哥我講話很

直…錢說真的…錢的問題是你跟我的問題…當初你一句話…

斌哥你要借錢，你要來找我拿，我沒有第二句話」(謝東斌

復稱：對，這方面我承認，這方面我坦承)、「我們拿這條

錢借你是當初是想說，我講真的，我們認識很多拖車，我們

也知道拖車的個性，當初你如果沒有這條錢的時候，拖車會

怎麼樣」(謝東斌復稱：說真的，我們一直在幫合揚解套…

解到後來自己卡套)、「現在這個重點就是這個170幾萬這

條，我只是想跟你討論說，就是我這邊會計小姐有打一張單

子，你幫我簽，我送進去合揚」(謝東斌復稱：…我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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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任何字據，所有廠商我都跟他們說，合揚他要放款，趕快

去請，其他事情就是我跟合揚的…包括所謂債權第三方有沒

有…你把借據給他們，他錢給你們也屬合理)、「你還記得

我不是把錢送去台北給你，我不是拿小小的…就是欠條…我

們家一張回收條就是這樣，也是寫錢，叫你簽名…借據的意

思就對了」(謝東斌復稱：當初不是簽本票嗎?)、「當初借

據什麼的，我真的讓你簽得很隨便」(謝東斌復稱：我坦白

講，我也不希望你們辛苦)等語，足見施柏仲跟謝東斌談及

本件借款170萬元時，謝東斌不否認原告有債權存在，僅表

示當下被告因承攬合揚公司之工程案而財務吃緊，叫原告將

借據拿給合揚公司請款等語，揆諸前揭意旨，堪認原告主張

兩造有消費借貸之合意，謝東斌以被告之名義出具系爭單據

並收受原告之借款170萬元現金，約定於111年12月9日還款1

85萬元等情，係屬真實，且原告有交付借款170萬元現金予

被告法定代理人謝東斌收訖之事，亦非子虛。

　⑵再參證人施雅苹、施柏仲於本院審理期日到院結證稱：

　①施雅苹證述以：

　　原告陳金泉是我繼父。我與被告曾有僱傭關係，我離職時約

是111年12月初或11月底，回推兩年時我就已全職受雇被

告。原告、被告之法定代理人謝東斌係舊識，有資金往來，

被告曾向原告借錢，我111年還在被告處任職，某日謝東斌

在工區跟我聊天，並問我能否向陳金泉借調300萬元，因當

時被告有承攬一個工程案需要機械及拖車之資金，我表示無

法自行決定，會回家詢問陳金泉。俟陳金泉與我母親討論，

認為借貸300萬元太多，由我代為拒絕謝東斌。謝東斌則向

我表示要先處理拖車，改向原告借貸170萬，陳金泉與我母

親討論後同意，我就去跟謝東斌說170萬元可以借。原證二

的LINE對話紀錄是我跟謝東斌的對話，我在LINE對話紀錄中

向謝東斌提到「我媽媽剛剛還在問185萬怎麼沒消息」等

語，指的就是被告請我向原告借的170萬元，因為當時我問

被告的還款計畫為何，被告表示可以連本帶利在111年12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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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還款185萬元予原告，我就填妥系爭單據的各項欄位，由

我弟弟施柏仲跟他太太於111年11月某日把錢拿到國一南下

南京東路匝道出口之工地給謝東斌，謝東斌遂於「收款專用

印鑑」之欄位簽名。我沒有留意謝東斌簽名的筆跡是否清

楚，因為我當時還在工作。我有親眼看到謝東斌簽名，因為

工地就這麼大而已。嗣後我離開被告的工程行，被告復未依

約於111年12月9日清償185萬元。因為這筆錢是從我這邊跟

家人所借出，我跟媽媽壓力都很大，恰巧被告用LINE傳訊息

問我是否要回去工作，我就用LINE問被告有關本件借款的事

宜，才有原證二的對話紀錄等語（頁112至116）。

  ②施柏仲證述以：

　　原告陳金泉是我繼父。我與被告無任何關係。我看過系爭單

據，是用來證明被告有向原告借款170萬元，期間過後要還1

85萬元。170萬元跟系爭單據都是我親手交給謝東斌的，我

忘記是哪一天，是謝東斌跟施雅苹講要借錢，施雅苹回家轉

述完，跟媽媽講好，大概隔1、2天媽媽領錢給我後我拿去給

謝東斌的。當時是約在成功交流道的匝道口，本要約在謝東

斌的辦公處所，但因謝東斌還在工地，所以我就特別跑到工

地拿給謝東斌。系爭單據上的「上禾工程行」是施雅苹寫

的，下面的「收款專用印鑑」是由謝東斌親自簽名的，系爭

單據內除最下面的簽名是謝東斌簽的外，其他部分均是施雅

苹寫的，當時謝東斌在工地的紐澤西護欄上簽寫，工地裡沒

有桌子或其他東西，所以簽名不清楚，至於沒有另外再蓋用

「上禾工程行」的印章是因為我們從小就認識謝東斌，我們

相信他。原證五是我跟謝東斌的電話通話內容，通話中所指

的「錢」、「債權」就是我說我拿到工地的170萬元。我提

到的170萬元是我們的借款，加計15萬元利息後有185萬元，

如再將被告額外要給原告的工程款20幾萬元（指在汐止做坍

方那塊的工程）計入，總共就會有200多萬元。汐止做坍方

那塊的工程是被告指示原告去做的工程，原證五第3頁5分12

秒至5分55秒及第4頁6分24秒至6分40秒之對話，是因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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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20幾萬元的部分，被告有叫我們去跟合揚公司請款，借款

170萬元的部分，被告也說因為他們的錢都在合揚那邊，叫

我們也去向合揚要，但我們不可能直接跟合揚要，被告又遲

遲不肯把轉讓書給我們，所以合揚也無法給我們170萬元等

語（頁117至120）。

　③本院斟酌施雅苹、施柏仲就謝東斌親自簽名於系爭單據之過

程，已明確證稱：系爭單據由施雅苹親自填載，並留白「收

款專用印鑑」欄予謝東斌簽收；施柏仲則將被告欲借貸之17

0萬元現金及系爭單據，拿去國道一號之工地交予謝東斌確

認簽收；謝東斌收款簽名之時，施雅苹、施柏仲均在工地當

中，因工地內無桌面可用，故謝東斌係於工地的紐澤西護欄

上簽名等語，足徵渠等就謝東斌於工地內收受借款170萬元

並簽署系爭單據一事，均係親自見聞，已堪信系爭單據確經

被告之法定代理人謝東斌本人簽收確認無訛。

　④被告固抗辯：證人施雅苹、施柏仲為原告之繼子女，證詞容

有偏頗之虞。然按證人乃於他人間之訴訟，依法院之命，就

其曾見聞之事實為陳述之第三人（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

917號判決參照）。證人施雅苹、施柏仲雖為原告之繼子

女，然未依民事訴訟法第307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拒絕證

言，其所為證言是否可信，應由本院斟酌當事人之辯論意旨

與卷內事證，依據自由心證判斷之。本院衡諸證人施雅苹、

施柏仲均為原告之繼子女；施雅苹前亦受僱於被告，與兩造

均關係密切。又渠等對於兩造間成立170萬元借款消費借貸

關係，均有親自見聞，謝東斌簽署系爭單據時渠等均在現

場，是渠等證詞具有真正性，並有不可取代之地位。又審視

證人之證詞，就原告借款予被告之金額為170萬元、約定連

本帶利還款之金額為185萬元、借款交付之地點位於斯時被

告承攬工程之工地、系爭單據交付及簽寫之對象為謝東斌本

人等節，經隔離訊問，陳述均屬一致，亦與原告所提出之原

證二對話紀錄、原證五譯文內容均屬契合，施雅苹、施柏仲

殊無甘冒偽證罪責為虛偽陳述之可能或必要，自應認其所述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0



客觀可採。從而，本院認為證人施雅苹、施柏仲所為證詞，

係與事實相符。被告上開抗辯純屬卸責之詞，洵屬無據。　

　⑶從而，參諸上開事證，原告主張其於111年11月25日借款170

萬元予被告，並訂111年12月9日為還款期日，被告應連本帶

利返還185萬元，且由被告之法定代理人謝東斌收訖並簽署

系爭單據乙節，誠屬可信。原告就兩造間存有消費借貸法律

關係，且原告就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

實，已盡舉證責任。

　3.被告固抗辯：系爭單據非謝東斌親自簽名，縱謝東斌之簽名

屬實，亦不能代表謝東斌已收受借款，並驟認該借款係謝東

斌以「被告」名義向原告所支借云云。然查，原告就被告向

原告借款170萬元、謝東斌收受借款之事實，已負舉證之

責，舉證證明其主張之事實，業如前述；且稽諸被告「上禾

工程行」之商工登記資料、原證二、原證五之內容暨被告歷

次書狀陳述亦徵，上禾工程行係以謝東斌為商行之登記負責

人，對外為合夥事業之代表，謝東斌亦有實際經營、運作上

禾工程行，並與眾廠商接洽承攬工作之事實，歷來均以上禾

工程行之法定代理人自居。則衡情謝東斌以被告有經營調度

拖車付款之需求，向原告借款170萬元，並於記載「上禾工

程行 謝東斌」之系爭單據上以「謝東斌」之姓名簽收，亦

與通常合夥組織之事務執行樣態相符，堪認謝東斌確係以被

告之名義向原告借款，已臻明確（按：縱謝東斌就借款之事

與其餘合夥人發生爭執，亦不得以此對抗善意第三人），則

原告主張兩造間存在消費借貸法律關係乙情，誠可信實。至

於被告反對原告之主張而有所抗辯，自應由被告對其抗辯事

實，負舉證之責，惟其僅空言抗辯系爭單據恐非謝東斌親自

簽名、如係謝東斌簽名，亦無足代表被告云云，對上開抗辯

事實亦無確實證明，迄至言詞辯論終結未能提出相當之反證

推翻，本院自難為對其有利之認定，即應認被告抗辯之事並

非真實。

　4.被告又抗辯：原告前因合揚公司施作國道搶通工程，而未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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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工程款，乃轉而向被告要求墊付欠款。原告向被告請求之

金額並不明確，或稱170萬元、185萬元或200萬餘元，顯然

原告係將兩造間與合揚公司之工程款糾紛，虛設為本件消費

借貸糾紛云云。惟參施雅苹到院證稱以：被告有請我向原告

借170萬元，並表示111年12月9日可還185萬元，被告有找原

告去做合揚公司的內湖工程段工程，工程款大約20幾萬。被

告工程行是有承攬合揚公司在高公局內湖段的工程案，原先

是原告介紹被告去做合揚公司的工程案的。前於111年4、5

月時，因為我認識合揚公司的老闆，他有意願承攬內湖的工

程案，他知道上禾都是在做內湖段的下包工作，合揚去投標

這個工程案，上禾去接下包，因為我先接到合揚的意願，所

以我就告訴上禾老闆，謝東斌就說好。後來我就介紹他們認

識，詳細談的內容我就不曉得，我只介紹他們認識。後來被

告有找原告一起去做合揚公司的內湖工程段工程，工程款印

象中是20幾萬元，完工後原告本係跟被告請款，但因為被告

的上游是合揚公司，所以謝東斌就叫我們直接去找合揚支付

這筆工程款，最後工程款係由合揚支付等語（頁114至11

5）、施柏仲亦證述以：我說我拿到工地的170萬元。我提到

的170萬元是我們的借款，加計15萬元利息後有185萬元，如

再將被告額外要給原告的工程款20幾萬元（指在汐止做坍方

那塊的工程）計入，總共就會有200多萬元等語（頁119）。

足徵證人施雅苹、施柏仲就本件借款之金額、還款計息之總

額、另案工程款之金額等，均已分別敘明，亦與原告主張被

告向其借款170萬元、約定還款185萬元，加計兩造另外工程

款20萬餘元，則係200萬餘元等情均屬相符，尚無借款金額

無從特定之情事（原告自始均係主張被告欠款170萬元），

亦與其他工程承攬業務無涉。至被告就其上開辯詞，均未舉

證以實其說，自不能認其所辯係屬有據。

(三)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將170萬元返還原告，

有無理由？　

　  按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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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同之物，未定返還期限者，借用人得隨時返還，貸與人亦

    得定一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民法第478 條定有

    明文。次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

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

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

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1

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既

積欠原告借款債務170萬元未清償，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

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返還欠款170萬元，

自屬於法有據。再依系爭單據記載「111.12.09歸還1,850,0

00」字樣，足認兩造就上開債務，係已約定清償期為111年1

2月9日。惟被告並未依期清償，則被告應自111年12月10日

起負遲延責任。是以，原告本於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依民

法第478 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70萬元，及自111年12月10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

許。

(四)綜上所述，兩造已就170萬元成立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惟

被告未於約定清償期即111年12月9日前清償欠款，迄今仍分

文未償。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

170萬元，及自111年12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再請求鑑定系爭單據所載「謝東

斌」簽名筆跡之真偽，即無必要，又兩造其餘攻繫、防禦方

法及所提出之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

述，併此敘明（按：被告雖否認系爭單據之真正，然勾稽比

對原證二對話紀錄、原證五譯文，並參諸證人施雅苹、施柏

仲之證詞，可知，系爭單據確為真正，業如前述；且消費借

貸契約非要式契約，不以立有書面為必要。職故，被告聲請

鑑定系爭單據之筆跡乙節，難認有何必要性；況且，謝東斌

係在工地的紐澤西護欄上簽寫系爭單據，亦如前述，導致其

簽名有模糊不清之情形，則亦難施以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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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核與民事訴訟第390 

條第2項之規定並無不合，茲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准

許；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聲請宣告被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民事庭法　官  曹庭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附

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書記官  羅惠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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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29號
原      告  陳金泉即泉盛工程行




訴訟代理人  温宏毅律師
被      告  上禾工程行


法定代理人  謝東斌  


訴訟代理人  黃教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柒拾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十二月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伍拾柒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柒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有當事人能力，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 項定有明文。是以合夥組織，如具備非法人團體之要件者，有當事人能力，得以合夥名義為當事人，而以其代表人為法定代理人（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3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上禾工程行為一合夥組織之商行，並以謝東斌為負責人對外為該合夥之代表，復有一定名稱、事務所及一定之目的、獨立之財產，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在卷可稽（頁43），揆諸前開說明，被告上禾工程行應有當事人能力，並以商業負責人謝東斌為法定代理人應訴。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於民國000年00月間，承攬訴外人合揚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揚公司）之工程，因資金周轉困難，遂透過當時任職於被告之訴外人施雅苹（即原告之繼子女），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170萬元。原告念及兩造熟識，多年來均經營工程行，常有機具調度及工作配合，情誼深厚，遂同意借款救急。因原告歷來經營承攬工程，未曾有借款予他人之經驗，並無制式借據範本，故於111年11月24日以既有之「郵寄支（本）票通知（簽回）單」作為借據，於上「廠商名稱」、「支票金額」欄位各填寫被告暨其負責人之姓名「上禾工程行」及「謝東斌」、「現金借款1,700,000元」等字樣，並載明被告承諾還款之日期「111年12月9日」暨連本帶利之還款總額「1,850,000元」（下稱系爭單據），再於次日由施雅苹之弟即訴外人施柏仲及弟媳何瑋萍，攜現金170萬元及系爭單據至被告之工地與施雅苹、謝東斌碰面，由謝東斌當場收訖170萬元借款，並於系爭單據之「收款專用印鑑」欄位簽署姓名。
(二)詎料，111年12月9日清償期屆至，被告卻遲未還款，迨施雅苹於同年月11日催討，謝東斌猶表示需暫緩幾日，復未與原告商討還款事宜；原告再於000年0月間請施柏仲致電被告，被告卻表示承攬工程之業主尚未撥款，伊無力償債等語。為此，爰依民法第478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返還借款。
(三)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1.被告雖辯稱原告未提出兩造有消費借貸合意及交付借款之證明，然本件借款之事實除經施雅苹、施柏仲到庭證述明確外：
　⑴由原告提出之系爭單據及謝東斌、施雅苹之LINE對話紀錄（即原證二，下稱原證二對話紀錄）即知，施雅苹提及之「185萬元」即是系爭單據上記載之「還款金額185萬元」，由事後謝東斌向施雅苹表示「跟媽媽說抱歉 緩幾天」，亦足徵被告明知兩造間確有本件借款存在，係伊無法清償，乃表示歉意。
　⑵再由施柏仲、謝東斌之電話紀錄譯文(即原證五，下稱原證五譯文)亦知，原告委請施柏仲向被告催討欠款時，被告已自承確有本件借款，原告亦已交付借款，僅表示伊需要時間再向另合夥人吳俊昇討論還款事宜，足徵其所述與系爭單據記載相符，兩造間確已達成消費借貸之意思表示並交付借款無誤。又原證五譯文多次提及「借錢」、「借據」等字眼，謝東斌俱未否認其有借貸或欠款之事實，更表示會與合夥人討論等事實，亦足推知兩造間確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此外，原告表示知悉被告已得向合揚公司請領承攬報酬，欲向被告請求讓與債權時，被告亦未為否認，並表示同意原告持系爭借據向合揚公司辦理請款，是兩造間消費借貸關係存在確屬事實，被告事後翻異亦非可採。
　2.被告雖辯稱其係為原告牽線參與合揚公司之搶通工程，而合揚公司遲未給付工程款，原告才轉而向被告請款云云。然由原證五譯文可見，被告實係透過施雅苹介紹，才得以承攬合揚公司之工程，被告所言顯然顛倒是非。
　3.原告向合揚公司請領工程款20萬8,950元，係因後續被告指示原告參與其中內湖段之工程，被告為合揚公司之下包廠商，被告拒付工程款予原告，原告才轉而向合揚公司請款；至於借款170萬元部分，被告雖請原告向合揚公司請款，表示被告的錢都在合揚公司，但被告遲未讓與債權，原告自無從向合揚公司請款。由原證五譯文已徵，上開借款與工程款之金額相差甚鉅，施柏仲除明確表示向被告追討者係170萬元之借款外，尚表示以約定還款總額185萬元加計工程款20萬8,950元，合計205萬8,950元即為被告應付給原告之總額，係屬明確，被告將上開工程款與本件借款混為一談，並非可採。　
(四)並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170萬元，及自111年12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一)111年11月1日因國道一號南向汐止交流道發生嚴重崩塌事故，交通混亂，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區養護工程分局為積極修補搶通，乃委由合揚公司承攬上開道路搶通工程，再由合揚公司將修繕工程發包予眾協力廠商施作。而兩造原為熟識之同業關係，被告乃接洽原告進場協助，並由原告自行與合揚公司接洽施工內容及報酬，原告亦非被告之協力廠商。豈料，原告進場施作後，合揚公司未及時給付工程款，原告卻反向被告請求墊付工程款，刻意將170萬元虛設為本件消費借貸之糾紛而提起本件訴訟，原告所言實屬無稽。
(二)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單據，就「收款專用印鑑」以外之文字，非謝東斌親自書寫，「收款專用印鑑」欄之簽名亦非謝東斌所親簽（且字跡模糊，被告否認簽名真正），無從率認被告曾有向原告借款之事實，遑論兩造有111年12月9日清償欠款185萬元之約定存在。退言之，由原證五譯文可見，施柏仲均係向「謝東斌」表明雙方有借款及交付借款之事實，系爭單據之內容亦僅載明「上禾工程行謝東斌」，並無被告商行名稱、被告之大小章，故即便謝東斌有自原告處取得金錢，亦係原告、謝東斌間之法律關係，謝東斌個人之法律行為效力自不及於被告，不待被告負責。
(三)此外，原告主張兩造間成立170萬元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被告礙難苟同：
　1.原告並未就兩造間有消費借貸之合意及金錢之交付各節，負舉證責任。其提出原證二對話紀錄中所載「185萬元」，不僅與原告主張借款之金額不符，就該款項所指為借貸、買賣、承攬或其他法律性質，對話內容亦無法確認。
　2.原證五譯文除可確認兩造均遭合揚公司拖欠工程款、被告於道義上願意協助原告爭取應有之利益外，即便提及「借錢」、「借據」、「坦承」等字眼，但對於原告主張借給被告170萬元乙節卻未曾著墨，無從判別兩造就上開金額有借貸合意及交付之事實。又施柏仲固於對話間詢及謝東斌有交付金錢、持系爭單據給謝東斌簽名之事，謝東斌卻係稱「當初不是簽本票嗎？」，尚表示要再向被告另合夥人確認等語，足認被告是否確實收受原告之款項、原告主張借款170萬元存在之事實，仍無從確知；況施柏仲於對話中提及之金額，或係170幾萬元，或稱200多萬元，均未特定金額，亦難驟認本件借款屬實。
　3.原告非被告之下游廠商，施柏仲雖於原證五譯文中屢屢提及「我這邊會計小姐有打一張單子，你幫我簽，我送進去合揚」等語，但謝東斌已直接表明「我不可能簽任何字據」等語，向原告表明被告遭合揚公司積欠工程款，豈可能再將被告對合揚公司之債權讓與原告，故本件並無原告主張「被告同意債權讓與」之情事。至於謝東斌所提及之「分期付款也把他還清」等語，係指合揚公司拖欠工程款，以致被告財務困難而積欠員工薪資一事，與原告所謂借款170萬元，毫無關係。
(四)至於證人施雅苹、施柏仲固有到庭證述，然渠等係原告之繼子女，關係深厚，難認證述無偏頗之虞或有構陷被告之可能。
(五)並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查原告主張被告於000年00月間透過施雅苹向其借款170萬元、約定清償日期為111年12月9日、約定還款總額為185萬元，而施柏仲業於111年11月25日將現金170萬元交付被告負責人謝東斌，並由謝東斌簽署系爭單據收訖無誤，惟被告屆期分文未償，屢經催索未果，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單據、原證二對話紀錄、原證五譯文、基隆新豐街郵局183號存證信函暨郵件回執等件為憑（頁19至25、77至85），惟為被告所否認，並抗辯兩造間無170萬元之消費借貸關係存在。是本件兩造之爭點為：兩造間就上開170萬元有無成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將170萬元返還原告，有無理由？現判斷如下。
(二)兩造間就上開170萬元有無成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
　1.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金錢借貸關係存在，固須就其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即金錢之交付及借貸意思表示互相一致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60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消費借貸契約雖為要物契約，惟借用人向貸與人借用款項，經出具借用證書交貸與人收執，如依該借用證書表明之事項足以推知貸與人已交付借用物者，即應認其就交付借用物之事實，已盡舉證責任（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86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僅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之責任，至於他造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應由他造舉證證明（最高法院19年上字第2345號、48年台上字第887號裁判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被告向其借款170萬元，並於系爭單據約定清償期111年12月9日及還款總額185萬元，惟上開借款已屆清償期，被告迄今分文未償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表示兩造間並無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揆諸前揭說明，原告首應就兩造就上開借款有借貸之意思表示合致與交付借款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
　2.經查：
　⑴原告就被告是否有向其借貸170萬元未償乙節，已據提出系爭單據、原證二對話紀錄、原證五譯文等件為證（頁19、21、79至85）。其中系爭單據為原告之郵寄支（本）票通知（簽回）單，填載日期為「111.11.25」、記載廠商名稱欄係記載「上禾工程行 謝東斌」、支票號碼欄則記載「現金借款」、支票金額欄則記載「1,700,000」、付款銀行及備註欄則記載「111.12.09歸還1,850,000」字樣，下方收款專用印鑑欄則有「謝東斌」之手寫姓名（按：被告雖否認系爭單據之真正，然勾稽比對被告不否認真正之原證二對話紀錄、原證五譯文，並參諸證人施雅苹、施柏仲之證詞內容，可知，系爭單據確為真正；遑論消費借貸契約非要式契約，不以立有書面為必要）。揆諸上開內容，已揭明於原告曾於111年11月25日借款170萬元予被告，且該借款係以現金方式交付，並約定於111年12月9日應連本帶利歸還185萬元，由被告負責人謝東斌確認無訛。再佐以被告不爭執由謝東斌與施雅苹所為之原證二對話紀錄（對話日期111年12月11日）：「（施雅苹：我真的做不到，不要在為難我了）、（阿斌大哥：明天先來）、（施雅苹：我真的不會去。我媽剛剛還在問185萬怎麼沒消息，我也很煩。）、（阿斌大哥：跟媽媽說抱歉。緩幾天。）」等語，亦足徵兩造約定清償期（111年12月9日）屆至後2日，施雅苹與謝東斌即於LINE對話內容提及「我媽剛剛還在問185萬元怎麼沒消息」、謝東斌則復稱「跟媽媽說抱歉緩幾天」等情事，顯然謝東斌對於借款已屆清償期之事，係屬知悉。且核被告不否認形式真正之原證五譯文，亦有施柏仲向謝東斌稱「斌哥我講話很直…錢說真的…錢的問題是你跟我的問題…當初你一句話…斌哥你要借錢，你要來找我拿，我沒有第二句話」(謝東斌復稱：對，這方面我承認，這方面我坦承)、「我們拿這條錢借你是當初是想說，我講真的，我們認識很多拖車，我們也知道拖車的個性，當初你如果沒有這條錢的時候，拖車會怎麼樣」(謝東斌復稱：說真的，我們一直在幫合揚解套…解到後來自己卡套)、「現在這個重點就是這個170幾萬這條，我只是想跟你討論說，就是我這邊會計小姐有打一張單子，你幫我簽，我送進去合揚」(謝東斌復稱：…我不可能簽任何字據，所有廠商我都跟他們說，合揚他要放款，趕快去請，其他事情就是我跟合揚的…包括所謂債權第三方有沒有…你把借據給他們，他錢給你們也屬合理)、「你還記得我不是把錢送去台北給你，我不是拿小小的…就是欠條…我們家一張回收條就是這樣，也是寫錢，叫你簽名…借據的意思就對了」(謝東斌復稱：當初不是簽本票嗎?)、「當初借據什麼的，我真的讓你簽得很隨便」(謝東斌復稱：我坦白講，我也不希望你們辛苦)等語，足見施柏仲跟謝東斌談及本件借款170萬元時，謝東斌不否認原告有債權存在，僅表示當下被告因承攬合揚公司之工程案而財務吃緊，叫原告將借據拿給合揚公司請款等語，揆諸前揭意旨，堪認原告主張兩造有消費借貸之合意，謝東斌以被告之名義出具系爭單據並收受原告之借款170萬元現金，約定於111年12月9日還款185萬元等情，係屬真實，且原告有交付借款170萬元現金予被告法定代理人謝東斌收訖之事，亦非子虛。
　⑵再參證人施雅苹、施柏仲於本院審理期日到院結證稱：
　①施雅苹證述以：
　　原告陳金泉是我繼父。我與被告曾有僱傭關係，我離職時約是111年12月初或11月底，回推兩年時我就已全職受雇被告。原告、被告之法定代理人謝東斌係舊識，有資金往來，被告曾向原告借錢，我111年還在被告處任職，某日謝東斌在工區跟我聊天，並問我能否向陳金泉借調300萬元，因當時被告有承攬一個工程案需要機械及拖車之資金，我表示無法自行決定，會回家詢問陳金泉。俟陳金泉與我母親討論，認為借貸300萬元太多，由我代為拒絕謝東斌。謝東斌則向我表示要先處理拖車，改向原告借貸170萬，陳金泉與我母親討論後同意，我就去跟謝東斌說170萬元可以借。原證二的LINE對話紀錄是我跟謝東斌的對話，我在LINE對話紀錄中向謝東斌提到「我媽媽剛剛還在問185萬怎麼沒消息」等語，指的就是被告請我向原告借的170萬元，因為當時我問被告的還款計畫為何，被告表示可以連本帶利在111年12月9日還款185萬元予原告，我就填妥系爭單據的各項欄位，由我弟弟施柏仲跟他太太於111年11月某日把錢拿到國一南下南京東路匝道出口之工地給謝東斌，謝東斌遂於「收款專用印鑑」之欄位簽名。我沒有留意謝東斌簽名的筆跡是否清楚，因為我當時還在工作。我有親眼看到謝東斌簽名，因為工地就這麼大而已。嗣後我離開被告的工程行，被告復未依約於111年12月9日清償185萬元。因為這筆錢是從我這邊跟家人所借出，我跟媽媽壓力都很大，恰巧被告用LINE傳訊息問我是否要回去工作，我就用LINE問被告有關本件借款的事宜，才有原證二的對話紀錄等語（頁112至116）。
  ②施柏仲證述以：
　　原告陳金泉是我繼父。我與被告無任何關係。我看過系爭單據，是用來證明被告有向原告借款170萬元，期間過後要還185萬元。170萬元跟系爭單據都是我親手交給謝東斌的，我忘記是哪一天，是謝東斌跟施雅苹講要借錢，施雅苹回家轉述完，跟媽媽講好，大概隔1、2天媽媽領錢給我後我拿去給謝東斌的。當時是約在成功交流道的匝道口，本要約在謝東斌的辦公處所，但因謝東斌還在工地，所以我就特別跑到工地拿給謝東斌。系爭單據上的「上禾工程行」是施雅苹寫的，下面的「收款專用印鑑」是由謝東斌親自簽名的，系爭單據內除最下面的簽名是謝東斌簽的外，其他部分均是施雅苹寫的，當時謝東斌在工地的紐澤西護欄上簽寫，工地裡沒有桌子或其他東西，所以簽名不清楚，至於沒有另外再蓋用「上禾工程行」的印章是因為我們從小就認識謝東斌，我們相信他。原證五是我跟謝東斌的電話通話內容，通話中所指的「錢」、「債權」就是我說我拿到工地的170萬元。我提到的170萬元是我們的借款，加計15萬元利息後有185萬元，如再將被告額外要給原告的工程款20幾萬元（指在汐止做坍方那塊的工程）計入，總共就會有200多萬元。汐止做坍方那塊的工程是被告指示原告去做的工程，原證五第3頁5分12秒至5分55秒及第4頁6分24秒至6分40秒之對話，是因為工程款20幾萬元的部分，被告有叫我們去跟合揚公司請款，借款170萬元的部分，被告也說因為他們的錢都在合揚那邊，叫我們也去向合揚要，但我們不可能直接跟合揚要，被告又遲遲不肯把轉讓書給我們，所以合揚也無法給我們170萬元等語（頁117至120）。
　③本院斟酌施雅苹、施柏仲就謝東斌親自簽名於系爭單據之過程，已明確證稱：系爭單據由施雅苹親自填載，並留白「收款專用印鑑」欄予謝東斌簽收；施柏仲則將被告欲借貸之170萬元現金及系爭單據，拿去國道一號之工地交予謝東斌確認簽收；謝東斌收款簽名之時，施雅苹、施柏仲均在工地當中，因工地內無桌面可用，故謝東斌係於工地的紐澤西護欄上簽名等語，足徵渠等就謝東斌於工地內收受借款170萬元並簽署系爭單據一事，均係親自見聞，已堪信系爭單據確經被告之法定代理人謝東斌本人簽收確認無訛。
　④被告固抗辯：證人施雅苹、施柏仲為原告之繼子女，證詞容有偏頗之虞。然按證人乃於他人間之訴訟，依法院之命，就其曾見聞之事實為陳述之第三人（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917號判決參照）。證人施雅苹、施柏仲雖為原告之繼子女，然未依民事訴訟法第307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拒絕證言，其所為證言是否可信，應由本院斟酌當事人之辯論意旨與卷內事證，依據自由心證判斷之。本院衡諸證人施雅苹、施柏仲均為原告之繼子女；施雅苹前亦受僱於被告，與兩造均關係密切。又渠等對於兩造間成立170萬元借款消費借貸關係，均有親自見聞，謝東斌簽署系爭單據時渠等均在現場，是渠等證詞具有真正性，並有不可取代之地位。又審視證人之證詞，就原告借款予被告之金額為170萬元、約定連本帶利還款之金額為185萬元、借款交付之地點位於斯時被告承攬工程之工地、系爭單據交付及簽寫之對象為謝東斌本人等節，經隔離訊問，陳述均屬一致，亦與原告所提出之原證二對話紀錄、原證五譯文內容均屬契合，施雅苹、施柏仲殊無甘冒偽證罪責為虛偽陳述之可能或必要，自應認其所述客觀可採。從而，本院認為證人施雅苹、施柏仲所為證詞，係與事實相符。被告上開抗辯純屬卸責之詞，洵屬無據。　
　⑶從而，參諸上開事證，原告主張其於111年11月25日借款170萬元予被告，並訂111年12月9日為還款期日，被告應連本帶利返還185萬元，且由被告之法定代理人謝東斌收訖並簽署系爭單據乙節，誠屬可信。原告就兩造間存有消費借貸法律關係，且原告就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已盡舉證責任。
　3.被告固抗辯：系爭單據非謝東斌親自簽名，縱謝東斌之簽名屬實，亦不能代表謝東斌已收受借款，並驟認該借款係謝東斌以「被告」名義向原告所支借云云。然查，原告就被告向原告借款170萬元、謝東斌收受借款之事實，已負舉證之責，舉證證明其主張之事實，業如前述；且稽諸被告「上禾工程行」之商工登記資料、原證二、原證五之內容暨被告歷次書狀陳述亦徵，上禾工程行係以謝東斌為商行之登記負責人，對外為合夥事業之代表，謝東斌亦有實際經營、運作上禾工程行，並與眾廠商接洽承攬工作之事實，歷來均以上禾工程行之法定代理人自居。則衡情謝東斌以被告有經營調度拖車付款之需求，向原告借款170萬元，並於記載「上禾工程行 謝東斌」之系爭單據上以「謝東斌」之姓名簽收，亦與通常合夥組織之事務執行樣態相符，堪認謝東斌確係以被告之名義向原告借款，已臻明確（按：縱謝東斌就借款之事與其餘合夥人發生爭執，亦不得以此對抗善意第三人），則原告主張兩造間存在消費借貸法律關係乙情，誠可信實。至於被告反對原告之主張而有所抗辯，自應由被告對其抗辯事實，負舉證之責，惟其僅空言抗辯系爭單據恐非謝東斌親自簽名、如係謝東斌簽名，亦無足代表被告云云，對上開抗辯事實亦無確實證明，迄至言詞辯論終結未能提出相當之反證推翻，本院自難為對其有利之認定，即應認被告抗辯之事並非真實。
　4.被告又抗辯：原告前因合揚公司施作國道搶通工程，而未收受工程款，乃轉而向被告要求墊付欠款。原告向被告請求之金額並不明確，或稱170萬元、185萬元或200萬餘元，顯然原告係將兩造間與合揚公司之工程款糾紛，虛設為本件消費借貸糾紛云云。惟參施雅苹到院證稱以：被告有請我向原告借170萬元，並表示111年12月9日可還185萬元，被告有找原告去做合揚公司的內湖工程段工程，工程款大約20幾萬。被告工程行是有承攬合揚公司在高公局內湖段的工程案，原先是原告介紹被告去做合揚公司的工程案的。前於111年4、5月時，因為我認識合揚公司的老闆，他有意願承攬內湖的工程案，他知道上禾都是在做內湖段的下包工作，合揚去投標這個工程案，上禾去接下包，因為我先接到合揚的意願，所以我就告訴上禾老闆，謝東斌就說好。後來我就介紹他們認識，詳細談的內容我就不曉得，我只介紹他們認識。後來被告有找原告一起去做合揚公司的內湖工程段工程，工程款印象中是20幾萬元，完工後原告本係跟被告請款，但因為被告的上游是合揚公司，所以謝東斌就叫我們直接去找合揚支付這筆工程款，最後工程款係由合揚支付等語（頁114至115）、施柏仲亦證述以：我說我拿到工地的170萬元。我提到的170萬元是我們的借款，加計15萬元利息後有185萬元，如再將被告額外要給原告的工程款20幾萬元（指在汐止做坍方那塊的工程）計入，總共就會有200多萬元等語（頁119）。足徵證人施雅苹、施柏仲就本件借款之金額、還款計息之總額、另案工程款之金額等，均已分別敘明，亦與原告主張被告向其借款170萬元、約定還款185萬元，加計兩造另外工程款20萬餘元，則係200萬餘元等情均屬相符，尚無借款金額無從特定之情事（原告自始均係主張被告欠款170萬元），亦與其他工程承攬業務無涉。至被告就其上開辯詞，均未舉證以實其說，自不能認其所辯係屬有據。
(三)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將170萬元返還原告，有無理由？　
　  按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
    相同之物，未定返還期限者，借用人得隨時返還，貸與人亦
    得定一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民法第478 條定有
    明文。次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既積欠原告借款債務170萬元未清償，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返還欠款170萬元，自屬於法有據。再依系爭單據記載「111.12.09歸還1,850,000」字樣，足認兩造就上開債務，係已約定清償期為111年12月9日。惟被告並未依期清償，則被告應自111年12月10日起負遲延責任。是以，原告本於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依民法第478 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70萬元，及自111年12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兩造已就170萬元成立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惟被告未於約定清償期即111年12月9日前清償欠款，迄今仍分文未償。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70萬元，及自111年12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再請求鑑定系爭單據所載「謝東斌」簽名筆跡之真偽，即無必要，又兩造其餘攻繫、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按：被告雖否認系爭單據之真正，然勾稽比對原證二對話紀錄、原證五譯文，並參諸證人施雅苹、施柏仲之證詞，可知，系爭單據確為真正，業如前述；且消費借貸契約非要式契約，不以立有書面為必要。職故，被告聲請鑑定系爭單據之筆跡乙節，難認有何必要性；況且，謝東斌係在工地的紐澤西護欄上簽寫系爭單據，亦如前述，導致其簽名有模糊不清之情形，則亦難施以鑑定）。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核與民事訴訟第390  條第2項之規定並無不合，茲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准許；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聲請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民事庭法　官  曹庭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書記官  羅惠琳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29號

原      告  陳金泉即泉盛工程行





訴訟代理人  温宏毅律師

被      告  上禾工程行



法定代理人  謝東斌  



訴訟代理人  黃教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7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柒拾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十

二月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伍拾柒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

如以新臺幣壹佰柒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有當事人能力，

    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 項定有明文。是以合夥組織，如具備

    非法人團體之要件者，有當事人能力，得以合夥名義為當事

    人，而以其代表人為法定代理人（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

    163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上禾工程行為一合夥組織之

    商行，並以謝東斌為負責人對外為該合夥之代表，復有一定

    名稱、事務所及一定之目的、獨立之財產，有經濟部商工登

    記公示資料在卷可稽（頁43），揆諸前開說明，被告上禾工

    程行應有當事人能力，並以商業負責人謝東斌為法定代理人

    應訴。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於民國000年00月間，承攬訴外人合揚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合揚公司）之工程，因資金周轉困難，遂透過當時

    任職於被告之訴外人施雅苹（即原告之繼子女），向原告借

    款新臺幣（下同）170萬元。原告念及兩造熟識，多年來均

    經營工程行，常有機具調度及工作配合，情誼深厚，遂同意

    借款救急。因原告歷來經營承攬工程，未曾有借款予他人之

    經驗，並無制式借據範本，故於111年11月24日以既有之「

    郵寄支（本）票通知（簽回）單」作為借據，於上「廠商名

    稱」、「支票金額」欄位各填寫被告暨其負責人之姓名「上

    禾工程行」及「謝東斌」、「現金借款1,700,000元」等字

    樣，並載明被告承諾還款之日期「111年12月9日」暨連本帶

    利之還款總額「1,850,000元」（下稱系爭單據），再於次

    日由施雅苹之弟即訴外人施柏仲及弟媳何瑋萍，攜現金170

    萬元及系爭單據至被告之工地與施雅苹、謝東斌碰面，由謝

    東斌當場收訖170萬元借款，並於系爭單據之「收款專用印

    鑑」欄位簽署姓名。

(二)詎料，111年12月9日清償期屆至，被告卻遲未還款，迨施雅

    苹於同年月11日催討，謝東斌猶表示需暫緩幾日，復未與原

    告商討還款事宜；原告再於000年0月間請施柏仲致電被告，

    被告卻表示承攬工程之業主尚未撥款，伊無力償債等語。為

    此，爰依民法第478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返還借

    款。

(三)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1.被告雖辯稱原告未提出兩造有消費借貸合意及交付借款之證

    明，然本件借款之事實除經施雅苹、施柏仲到庭證述明確外

    ：

　⑴由原告提出之系爭單據及謝東斌、施雅苹之LINE對話紀錄（

    即原證二，下稱原證二對話紀錄）即知，施雅苹提及之「18

    5萬元」即是系爭單據上記載之「還款金額185萬元」，由事

    後謝東斌向施雅苹表示「跟媽媽說抱歉 緩幾天」，亦足徵

    被告明知兩造間確有本件借款存在，係伊無法清償，乃表示

    歉意。

　⑵再由施柏仲、謝東斌之電話紀錄譯文(即原證五，下稱原證五

    譯文)亦知，原告委請施柏仲向被告催討欠款時，被告已自

    承確有本件借款，原告亦已交付借款，僅表示伊需要時間再

    向另合夥人吳俊昇討論還款事宜，足徵其所述與系爭單據記

    載相符，兩造間確已達成消費借貸之意思表示並交付借款無

    誤。又原證五譯文多次提及「借錢」、「借據」等字眼，謝

    東斌俱未否認其有借貸或欠款之事實，更表示會與合夥人討

    論等事實，亦足推知兩造間確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此外，

    原告表示知悉被告已得向合揚公司請領承攬報酬，欲向被告

    請求讓與債權時，被告亦未為否認，並表示同意原告持系爭

    借據向合揚公司辦理請款，是兩造間消費借貸關係存在確屬

    事實，被告事後翻異亦非可採。

　2.被告雖辯稱其係為原告牽線參與合揚公司之搶通工程，而合

    揚公司遲未給付工程款，原告才轉而向被告請款云云。然由

    原證五譯文可見，被告實係透過施雅苹介紹，才得以承攬合

    揚公司之工程，被告所言顯然顛倒是非。

　3.原告向合揚公司請領工程款20萬8,950元，係因後續被告指

    示原告參與其中內湖段之工程，被告為合揚公司之下包廠商

    ，被告拒付工程款予原告，原告才轉而向合揚公司請款；至

    於借款170萬元部分，被告雖請原告向合揚公司請款，表示

    被告的錢都在合揚公司，但被告遲未讓與債權，原告自無從

    向合揚公司請款。由原證五譯文已徵，上開借款與工程款之

    金額相差甚鉅，施柏仲除明確表示向被告追討者係170萬元

    之借款外，尚表示以約定還款總額185萬元加計工程款20萬8

    ,950元，合計205萬8,950元即為被告應付給原告之總額，係

    屬明確，被告將上開工程款與本件借款混為一談，並非可採

    。　

(四)並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170萬元，及自111年12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一)111年11月1日因國道一號南向汐止交流道發生嚴重崩塌事故

    ，交通混亂，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區養護工程分局為積極修

    補搶通，乃委由合揚公司承攬上開道路搶通工程，再由合揚

    公司將修繕工程發包予眾協力廠商施作。而兩造原為熟識之

    同業關係，被告乃接洽原告進場協助，並由原告自行與合揚

    公司接洽施工內容及報酬，原告亦非被告之協力廠商。豈料

    ，原告進場施作後，合揚公司未及時給付工程款，原告卻反

    向被告請求墊付工程款，刻意將170萬元虛設為本件消費借

    貸之糾紛而提起本件訴訟，原告所言實屬無稽。

(二)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單據，就「收款專用印鑑」以外之文字，

    非謝東斌親自書寫，「收款專用印鑑」欄之簽名亦非謝東斌

    所親簽（且字跡模糊，被告否認簽名真正），無從率認被告

    曾有向原告借款之事實，遑論兩造有111年12月9日清償欠款

    185萬元之約定存在。退言之，由原證五譯文可見，施柏仲

    均係向「謝東斌」表明雙方有借款及交付借款之事實，系爭

    單據之內容亦僅載明「上禾工程行謝東斌」，並無被告商行

    名稱、被告之大小章，故即便謝東斌有自原告處取得金錢，

    亦係原告、謝東斌間之法律關係，謝東斌個人之法律行為效

    力自不及於被告，不待被告負責。

(三)此外，原告主張兩造間成立170萬元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

    被告礙難苟同：

　1.原告並未就兩造間有消費借貸之合意及金錢之交付各節，負

    舉證責任。其提出原證二對話紀錄中所載「185萬元」，不

    僅與原告主張借款之金額不符，就該款項所指為借貸、買賣

    、承攬或其他法律性質，對話內容亦無法確認。

　2.原證五譯文除可確認兩造均遭合揚公司拖欠工程款、被告於

    道義上願意協助原告爭取應有之利益外，即便提及「借錢」

    、「借據」、「坦承」等字眼，但對於原告主張借給被告17

    0萬元乙節卻未曾著墨，無從判別兩造就上開金額有借貸合

    意及交付之事實。又施柏仲固於對話間詢及謝東斌有交付金

    錢、持系爭單據給謝東斌簽名之事，謝東斌卻係稱「當初不

    是簽本票嗎？」，尚表示要再向被告另合夥人確認等語，足

    認被告是否確實收受原告之款項、原告主張借款170萬元存

    在之事實，仍無從確知；況施柏仲於對話中提及之金額，或

    係170幾萬元，或稱200多萬元，均未特定金額，亦難驟認本

    件借款屬實。

　3.原告非被告之下游廠商，施柏仲雖於原證五譯文中屢屢提及

    「我這邊會計小姐有打一張單子，你幫我簽，我送進去合揚

    」等語，但謝東斌已直接表明「我不可能簽任何字據」等語

    ，向原告表明被告遭合揚公司積欠工程款，豈可能再將被告

    對合揚公司之債權讓與原告，故本件並無原告主張「被告同

    意債權讓與」之情事。至於謝東斌所提及之「分期付款也把

    他還清」等語，係指合揚公司拖欠工程款，以致被告財務困

    難而積欠員工薪資一事，與原告所謂借款170萬元，毫無關

    係。

(四)至於證人施雅苹、施柏仲固有到庭證述，然渠等係原告之繼

    子女，關係深厚，難認證述無偏頗之虞或有構陷被告之可能

    。

(五)並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查原告主張被告於000年00月間透過施雅苹向其借款170萬元

    、約定清償日期為111年12月9日、約定還款總額為185萬元

    ，而施柏仲業於111年11月25日將現金170萬元交付被告負責

    人謝東斌，並由謝東斌簽署系爭單據收訖無誤，惟被告屆期

    分文未償，屢經催索未果，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單據、原證二

    對話紀錄、原證五譯文、基隆新豐街郵局183號存證信函暨

    郵件回執等件為憑（頁19至25、77至85），惟為被告所否認

    ，並抗辯兩造間無170萬元之消費借貸關係存在。是本件兩

    造之爭點為：兩造間就上開170萬元有無成立消費借貸法律

    關係？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將170萬元返還

    原告，有無理由？現判斷如下。

(二)兩造間就上開170萬元有無成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

　1.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

    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

    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金

    錢借貸關係存在，固須就其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即金錢

    之交付及借貸意思表示互相一致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10

    3年度台上字第260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消費借貸契約雖

    為要物契約，惟借用人向貸與人借用款項，經出具借用證書

    交貸與人收執，如依該借用證書表明之事項足以推知貸與人

    已交付借用物者，即應認其就交付借用物之事實，已盡舉證

    責任（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86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

    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

    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

    舉反證；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僅須就該法律關係發

    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之責任，至於他造主張有利

    於己之事實，應由他造舉證證明（最高法院19年上字第2345

    號、48年台上字第887號裁判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被告

    向其借款170萬元，並於系爭單據約定清償期111年12月9日

    及還款總額185萬元，惟上開借款已屆清償期，被告迄今分

    文未償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表示兩造間並無消費借貸

    法律關係，揆諸前揭說明，原告首應就兩造就上開借款有借

    貸之意思表示合致與交付借款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

　2.經查：

　⑴原告就被告是否有向其借貸170萬元未償乙節，已據提出系爭

    單據、原證二對話紀錄、原證五譯文等件為證（頁19、21、

    79至85）。其中系爭單據為原告之郵寄支（本）票通知（簽

    回）單，填載日期為「111.11.25」、記載廠商名稱欄係記

    載「上禾工程行 謝東斌」、支票號碼欄則記載「現金借款

    」、支票金額欄則記載「1,700,000」、付款銀行及備註欄

    則記載「111.12.09歸還1,850,000」字樣，下方收款專用印

    鑑欄則有「謝東斌」之手寫姓名（按：被告雖否認系爭單據

    之真正，然勾稽比對被告不否認真正之原證二對話紀錄、原

    證五譯文，並參諸證人施雅苹、施柏仲之證詞內容，可知，

    系爭單據確為真正；遑論消費借貸契約非要式契約，不以立

    有書面為必要）。揆諸上開內容，已揭明於原告曾於111年1

    1月25日借款170萬元予被告，且該借款係以現金方式交付，

    並約定於111年12月9日應連本帶利歸還185萬元，由被告負

    責人謝東斌確認無訛。再佐以被告不爭執由謝東斌與施雅苹

    所為之原證二對話紀錄（對話日期111年12月11日）：「（

    施雅苹：我真的做不到，不要在為難我了）、（阿斌大哥：

    明天先來）、（施雅苹：我真的不會去。我媽剛剛還在問18

    5萬怎麼沒消息，我也很煩。）、（阿斌大哥：跟媽媽說抱

    歉。緩幾天。）」等語，亦足徵兩造約定清償期（111年12

    月9日）屆至後2日，施雅苹與謝東斌即於LINE對話內容提及

    「我媽剛剛還在問185萬元怎麼沒消息」、謝東斌則復稱「

    跟媽媽說抱歉緩幾天」等情事，顯然謝東斌對於借款已屆清

    償期之事，係屬知悉。且核被告不否認形式真正之原證五譯

    文，亦有施柏仲向謝東斌稱「斌哥我講話很直…錢說真的…錢

    的問題是你跟我的問題…當初你一句話…斌哥你要借錢，你要

    來找我拿，我沒有第二句話」(謝東斌復稱：對，這方面我

    承認，這方面我坦承)、「我們拿這條錢借你是當初是想說

    ，我講真的，我們認識很多拖車，我們也知道拖車的個性，

    當初你如果沒有這條錢的時候，拖車會怎麼樣」(謝東斌復

    稱：說真的，我們一直在幫合揚解套…解到後來自己卡套)、

    「現在這個重點就是這個170幾萬這條，我只是想跟你討論

    說，就是我這邊會計小姐有打一張單子，你幫我簽，我送進

    去合揚」(謝東斌復稱：…我不可能簽任何字據，所有廠商我

    都跟他們說，合揚他要放款，趕快去請，其他事情就是我跟

    合揚的…包括所謂債權第三方有沒有…你把借據給他們，他錢

    給你們也屬合理)、「你還記得我不是把錢送去台北給你，

    我不是拿小小的…就是欠條…我們家一張回收條就是這樣，也

    是寫錢，叫你簽名…借據的意思就對了」(謝東斌復稱：當初

    不是簽本票嗎?)、「當初借據什麼的，我真的讓你簽得很隨

    便」(謝東斌復稱：我坦白講，我也不希望你們辛苦)等語，

    足見施柏仲跟謝東斌談及本件借款170萬元時，謝東斌不否

    認原告有債權存在，僅表示當下被告因承攬合揚公司之工程

    案而財務吃緊，叫原告將借據拿給合揚公司請款等語，揆諸

    前揭意旨，堪認原告主張兩造有消費借貸之合意，謝東斌以

    被告之名義出具系爭單據並收受原告之借款170萬元現金，

    約定於111年12月9日還款185萬元等情，係屬真實，且原告

    有交付借款170萬元現金予被告法定代理人謝東斌收訖之事

    ，亦非子虛。

　⑵再參證人施雅苹、施柏仲於本院審理期日到院結證稱：

　①施雅苹證述以：

　　原告陳金泉是我繼父。我與被告曾有僱傭關係，我離職時約

    是111年12月初或11月底，回推兩年時我就已全職受雇被告

    。原告、被告之法定代理人謝東斌係舊識，有資金往來，被

    告曾向原告借錢，我111年還在被告處任職，某日謝東斌在

    工區跟我聊天，並問我能否向陳金泉借調300萬元，因當時

    被告有承攬一個工程案需要機械及拖車之資金，我表示無法

    自行決定，會回家詢問陳金泉。俟陳金泉與我母親討論，認

    為借貸300萬元太多，由我代為拒絕謝東斌。謝東斌則向我

    表示要先處理拖車，改向原告借貸170萬，陳金泉與我母親

    討論後同意，我就去跟謝東斌說170萬元可以借。原證二的L

    INE對話紀錄是我跟謝東斌的對話，我在LINE對話紀錄中向

    謝東斌提到「我媽媽剛剛還在問185萬怎麼沒消息」等語，

    指的就是被告請我向原告借的170萬元，因為當時我問被告

    的還款計畫為何，被告表示可以連本帶利在111年12月9日還

    款185萬元予原告，我就填妥系爭單據的各項欄位，由我弟

    弟施柏仲跟他太太於111年11月某日把錢拿到國一南下南京

    東路匝道出口之工地給謝東斌，謝東斌遂於「收款專用印鑑

    」之欄位簽名。我沒有留意謝東斌簽名的筆跡是否清楚，因

    為我當時還在工作。我有親眼看到謝東斌簽名，因為工地就

    這麼大而已。嗣後我離開被告的工程行，被告復未依約於11

    1年12月9日清償185萬元。因為這筆錢是從我這邊跟家人所

    借出，我跟媽媽壓力都很大，恰巧被告用LINE傳訊息問我是

    否要回去工作，我就用LINE問被告有關本件借款的事宜，才

    有原證二的對話紀錄等語（頁112至116）。

  ②施柏仲證述以：

　　原告陳金泉是我繼父。我與被告無任何關係。我看過系爭單

    據，是用來證明被告有向原告借款170萬元，期間過後要還1

    85萬元。170萬元跟系爭單據都是我親手交給謝東斌的，我

    忘記是哪一天，是謝東斌跟施雅苹講要借錢，施雅苹回家轉

    述完，跟媽媽講好，大概隔1、2天媽媽領錢給我後我拿去給

    謝東斌的。當時是約在成功交流道的匝道口，本要約在謝東

    斌的辦公處所，但因謝東斌還在工地，所以我就特別跑到工

    地拿給謝東斌。系爭單據上的「上禾工程行」是施雅苹寫的

    ，下面的「收款專用印鑑」是由謝東斌親自簽名的，系爭單

    據內除最下面的簽名是謝東斌簽的外，其他部分均是施雅苹

    寫的，當時謝東斌在工地的紐澤西護欄上簽寫，工地裡沒有

    桌子或其他東西，所以簽名不清楚，至於沒有另外再蓋用「

    上禾工程行」的印章是因為我們從小就認識謝東斌，我們相

    信他。原證五是我跟謝東斌的電話通話內容，通話中所指的

    「錢」、「債權」就是我說我拿到工地的170萬元。我提到

    的170萬元是我們的借款，加計15萬元利息後有185萬元，如

    再將被告額外要給原告的工程款20幾萬元（指在汐止做坍方

    那塊的工程）計入，總共就會有200多萬元。汐止做坍方那

    塊的工程是被告指示原告去做的工程，原證五第3頁5分12秒

    至5分55秒及第4頁6分24秒至6分40秒之對話，是因為工程款

    20幾萬元的部分，被告有叫我們去跟合揚公司請款，借款17

    0萬元的部分，被告也說因為他們的錢都在合揚那邊，叫我

    們也去向合揚要，但我們不可能直接跟合揚要，被告又遲遲

    不肯把轉讓書給我們，所以合揚也無法給我們170萬元等語

    （頁117至120）。

　③本院斟酌施雅苹、施柏仲就謝東斌親自簽名於系爭單據之過

    程，已明確證稱：系爭單據由施雅苹親自填載，並留白「收

    款專用印鑑」欄予謝東斌簽收；施柏仲則將被告欲借貸之17

    0萬元現金及系爭單據，拿去國道一號之工地交予謝東斌確

    認簽收；謝東斌收款簽名之時，施雅苹、施柏仲均在工地當

    中，因工地內無桌面可用，故謝東斌係於工地的紐澤西護欄

    上簽名等語，足徵渠等就謝東斌於工地內收受借款170萬元

    並簽署系爭單據一事，均係親自見聞，已堪信系爭單據確經

    被告之法定代理人謝東斌本人簽收確認無訛。

　④被告固抗辯：證人施雅苹、施柏仲為原告之繼子女，證詞容

    有偏頗之虞。然按證人乃於他人間之訴訟，依法院之命，就

    其曾見聞之事實為陳述之第三人（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

    917號判決參照）。證人施雅苹、施柏仲雖為原告之繼子女

    ，然未依民事訴訟法第307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拒絕證言

    ，其所為證言是否可信，應由本院斟酌當事人之辯論意旨與

    卷內事證，依據自由心證判斷之。本院衡諸證人施雅苹、施

    柏仲均為原告之繼子女；施雅苹前亦受僱於被告，與兩造均

    關係密切。又渠等對於兩造間成立170萬元借款消費借貸關

    係，均有親自見聞，謝東斌簽署系爭單據時渠等均在現場，

    是渠等證詞具有真正性，並有不可取代之地位。又審視證人

    之證詞，就原告借款予被告之金額為170萬元、約定連本帶

    利還款之金額為185萬元、借款交付之地點位於斯時被告承

    攬工程之工地、系爭單據交付及簽寫之對象為謝東斌本人等

    節，經隔離訊問，陳述均屬一致，亦與原告所提出之原證二

    對話紀錄、原證五譯文內容均屬契合，施雅苹、施柏仲殊無

    甘冒偽證罪責為虛偽陳述之可能或必要，自應認其所述客觀

    可採。從而，本院認為證人施雅苹、施柏仲所為證詞，係與

    事實相符。被告上開抗辯純屬卸責之詞，洵屬無據。　

　⑶從而，參諸上開事證，原告主張其於111年11月25日借款170

    萬元予被告，並訂111年12月9日為還款期日，被告應連本帶

    利返還185萬元，且由被告之法定代理人謝東斌收訖並簽署

    系爭單據乙節，誠屬可信。原告就兩造間存有消費借貸法律

    關係，且原告就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

    實，已盡舉證責任。

　3.被告固抗辯：系爭單據非謝東斌親自簽名，縱謝東斌之簽名

    屬實，亦不能代表謝東斌已收受借款，並驟認該借款係謝東

    斌以「被告」名義向原告所支借云云。然查，原告就被告向

    原告借款170萬元、謝東斌收受借款之事實，已負舉證之責

    ，舉證證明其主張之事實，業如前述；且稽諸被告「上禾工

    程行」之商工登記資料、原證二、原證五之內容暨被告歷次

    書狀陳述亦徵，上禾工程行係以謝東斌為商行之登記負責人

    ，對外為合夥事業之代表，謝東斌亦有實際經營、運作上禾

    工程行，並與眾廠商接洽承攬工作之事實，歷來均以上禾工

    程行之法定代理人自居。則衡情謝東斌以被告有經營調度拖

    車付款之需求，向原告借款170萬元，並於記載「上禾工程

    行 謝東斌」之系爭單據上以「謝東斌」之姓名簽收，亦與

    通常合夥組織之事務執行樣態相符，堪認謝東斌確係以被告

    之名義向原告借款，已臻明確（按：縱謝東斌就借款之事與

    其餘合夥人發生爭執，亦不得以此對抗善意第三人），則原

    告主張兩造間存在消費借貸法律關係乙情，誠可信實。至於

    被告反對原告之主張而有所抗辯，自應由被告對其抗辯事實

    ，負舉證之責，惟其僅空言抗辯系爭單據恐非謝東斌親自簽

    名、如係謝東斌簽名，亦無足代表被告云云，對上開抗辯事

    實亦無確實證明，迄至言詞辯論終結未能提出相當之反證推

    翻，本院自難為對其有利之認定，即應認被告抗辯之事並非

    真實。

　4.被告又抗辯：原告前因合揚公司施作國道搶通工程，而未收

    受工程款，乃轉而向被告要求墊付欠款。原告向被告請求之

    金額並不明確，或稱170萬元、185萬元或200萬餘元，顯然

    原告係將兩造間與合揚公司之工程款糾紛，虛設為本件消費

    借貸糾紛云云。惟參施雅苹到院證稱以：被告有請我向原告

    借170萬元，並表示111年12月9日可還185萬元，被告有找原

    告去做合揚公司的內湖工程段工程，工程款大約20幾萬。被

    告工程行是有承攬合揚公司在高公局內湖段的工程案，原先

    是原告介紹被告去做合揚公司的工程案的。前於111年4、5

    月時，因為我認識合揚公司的老闆，他有意願承攬內湖的工

    程案，他知道上禾都是在做內湖段的下包工作，合揚去投標

    這個工程案，上禾去接下包，因為我先接到合揚的意願，所

    以我就告訴上禾老闆，謝東斌就說好。後來我就介紹他們認

    識，詳細談的內容我就不曉得，我只介紹他們認識。後來被

    告有找原告一起去做合揚公司的內湖工程段工程，工程款印

    象中是20幾萬元，完工後原告本係跟被告請款，但因為被告

    的上游是合揚公司，所以謝東斌就叫我們直接去找合揚支付

    這筆工程款，最後工程款係由合揚支付等語（頁114至115）

    、施柏仲亦證述以：我說我拿到工地的170萬元。我提到的1

    70萬元是我們的借款，加計15萬元利息後有185萬元，如再

    將被告額外要給原告的工程款20幾萬元（指在汐止做坍方那

    塊的工程）計入，總共就會有200多萬元等語（頁119）。足

    徵證人施雅苹、施柏仲就本件借款之金額、還款計息之總額

    、另案工程款之金額等，均已分別敘明，亦與原告主張被告

    向其借款170萬元、約定還款185萬元，加計兩造另外工程款

    20萬餘元，則係200萬餘元等情均屬相符，尚無借款金額無

    從特定之情事（原告自始均係主張被告欠款170萬元），亦

    與其他工程承攬業務無涉。至被告就其上開辯詞，均未舉證

    以實其說，自不能認其所辯係屬有據。

(三)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將170萬元返還原告，

    有無理由？　

　  按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

    相同之物，未定返還期限者，借用人得隨時返還，貸與人亦

    得定一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民法第478 條定有

    明文。次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

    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

    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

    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1

    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既

    積欠原告借款債務170萬元未清償，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

    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返還欠款170萬元，

    自屬於法有據。再依系爭單據記載「111.12.09歸還1,850,0

    00」字樣，足認兩造就上開債務，係已約定清償期為111年1

    2月9日。惟被告並未依期清償，則被告應自111年12月10日

    起負遲延責任。是以，原告本於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依民

    法第478 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70萬元，及自111年12月10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

    許。

(四)綜上所述，兩造已就170萬元成立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惟

    被告未於約定清償期即111年12月9日前清償欠款，迄今仍分

    文未償。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

    170萬元，及自111年12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再請求鑑定系爭單據所載「謝東斌

    」簽名筆跡之真偽，即無必要，又兩造其餘攻繫、防禦方法

    及所提出之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併此敘明（按：被告雖否認系爭單據之真正，然勾稽比對原

    證二對話紀錄、原證五譯文，並參諸證人施雅苹、施柏仲之

    證詞，可知，系爭單據確為真正，業如前述；且消費借貸契

    約非要式契約，不以立有書面為必要。職故，被告聲請鑑定

    系爭單據之筆跡乙節，難認有何必要性；況且，謝東斌係在

    工地的紐澤西護欄上簽寫系爭單據，亦如前述，導致其簽名

    有模糊不清之情形，則亦難施以鑑定）。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核與民事訴訟第390 

     條第2項之規定並無不合，茲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聲請宣告被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民事庭法　官  曹庭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附

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書記官  羅惠琳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29號

原      告  陳金泉即泉盛工程行





訴訟代理人  温宏毅律師

被      告  上禾工程行



法定代理人  謝東斌  



訴訟代理人  黃教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柒拾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十二月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伍拾柒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柒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有當事人能力，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 項定有明文。是以合夥組織，如具備非法人團體之要件者，有當事人能力，得以合夥名義為當事人，而以其代表人為法定代理人（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3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上禾工程行為一合夥組織之商行，並以謝東斌為負責人對外為該合夥之代表，復有一定名稱、事務所及一定之目的、獨立之財產，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在卷可稽（頁43），揆諸前開說明，被告上禾工程行應有當事人能力，並以商業負責人謝東斌為法定代理人應訴。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於民國000年00月間，承攬訴外人合揚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揚公司）之工程，因資金周轉困難，遂透過當時任職於被告之訴外人施雅苹（即原告之繼子女），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170萬元。原告念及兩造熟識，多年來均經營工程行，常有機具調度及工作配合，情誼深厚，遂同意借款救急。因原告歷來經營承攬工程，未曾有借款予他人之經驗，並無制式借據範本，故於111年11月24日以既有之「郵寄支（本）票通知（簽回）單」作為借據，於上「廠商名稱」、「支票金額」欄位各填寫被告暨其負責人之姓名「上禾工程行」及「謝東斌」、「現金借款1,700,000元」等字樣，並載明被告承諾還款之日期「111年12月9日」暨連本帶利之還款總額「1,850,000元」（下稱系爭單據），再於次日由施雅苹之弟即訴外人施柏仲及弟媳何瑋萍，攜現金170萬元及系爭單據至被告之工地與施雅苹、謝東斌碰面，由謝東斌當場收訖170萬元借款，並於系爭單據之「收款專用印鑑」欄位簽署姓名。

(二)詎料，111年12月9日清償期屆至，被告卻遲未還款，迨施雅苹於同年月11日催討，謝東斌猶表示需暫緩幾日，復未與原告商討還款事宜；原告再於000年0月間請施柏仲致電被告，被告卻表示承攬工程之業主尚未撥款，伊無力償債等語。為此，爰依民法第478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返還借款。

(三)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1.被告雖辯稱原告未提出兩造有消費借貸合意及交付借款之證明，然本件借款之事實除經施雅苹、施柏仲到庭證述明確外：

　⑴由原告提出之系爭單據及謝東斌、施雅苹之LINE對話紀錄（即原證二，下稱原證二對話紀錄）即知，施雅苹提及之「185萬元」即是系爭單據上記載之「還款金額185萬元」，由事後謝東斌向施雅苹表示「跟媽媽說抱歉 緩幾天」，亦足徵被告明知兩造間確有本件借款存在，係伊無法清償，乃表示歉意。

　⑵再由施柏仲、謝東斌之電話紀錄譯文(即原證五，下稱原證五譯文)亦知，原告委請施柏仲向被告催討欠款時，被告已自承確有本件借款，原告亦已交付借款，僅表示伊需要時間再向另合夥人吳俊昇討論還款事宜，足徵其所述與系爭單據記載相符，兩造間確已達成消費借貸之意思表示並交付借款無誤。又原證五譯文多次提及「借錢」、「借據」等字眼，謝東斌俱未否認其有借貸或欠款之事實，更表示會與合夥人討論等事實，亦足推知兩造間確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此外，原告表示知悉被告已得向合揚公司請領承攬報酬，欲向被告請求讓與債權時，被告亦未為否認，並表示同意原告持系爭借據向合揚公司辦理請款，是兩造間消費借貸關係存在確屬事實，被告事後翻異亦非可採。

　2.被告雖辯稱其係為原告牽線參與合揚公司之搶通工程，而合揚公司遲未給付工程款，原告才轉而向被告請款云云。然由原證五譯文可見，被告實係透過施雅苹介紹，才得以承攬合揚公司之工程，被告所言顯然顛倒是非。

　3.原告向合揚公司請領工程款20萬8,950元，係因後續被告指示原告參與其中內湖段之工程，被告為合揚公司之下包廠商，被告拒付工程款予原告，原告才轉而向合揚公司請款；至於借款170萬元部分，被告雖請原告向合揚公司請款，表示被告的錢都在合揚公司，但被告遲未讓與債權，原告自無從向合揚公司請款。由原證五譯文已徵，上開借款與工程款之金額相差甚鉅，施柏仲除明確表示向被告追討者係170萬元之借款外，尚表示以約定還款總額185萬元加計工程款20萬8,950元，合計205萬8,950元即為被告應付給原告之總額，係屬明確，被告將上開工程款與本件借款混為一談，並非可採。　

(四)並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170萬元，及自111年12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一)111年11月1日因國道一號南向汐止交流道發生嚴重崩塌事故，交通混亂，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區養護工程分局為積極修補搶通，乃委由合揚公司承攬上開道路搶通工程，再由合揚公司將修繕工程發包予眾協力廠商施作。而兩造原為熟識之同業關係，被告乃接洽原告進場協助，並由原告自行與合揚公司接洽施工內容及報酬，原告亦非被告之協力廠商。豈料，原告進場施作後，合揚公司未及時給付工程款，原告卻反向被告請求墊付工程款，刻意將170萬元虛設為本件消費借貸之糾紛而提起本件訴訟，原告所言實屬無稽。

(二)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單據，就「收款專用印鑑」以外之文字，非謝東斌親自書寫，「收款專用印鑑」欄之簽名亦非謝東斌所親簽（且字跡模糊，被告否認簽名真正），無從率認被告曾有向原告借款之事實，遑論兩造有111年12月9日清償欠款185萬元之約定存在。退言之，由原證五譯文可見，施柏仲均係向「謝東斌」表明雙方有借款及交付借款之事實，系爭單據之內容亦僅載明「上禾工程行謝東斌」，並無被告商行名稱、被告之大小章，故即便謝東斌有自原告處取得金錢，亦係原告、謝東斌間之法律關係，謝東斌個人之法律行為效力自不及於被告，不待被告負責。

(三)此外，原告主張兩造間成立170萬元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被告礙難苟同：

　1.原告並未就兩造間有消費借貸之合意及金錢之交付各節，負舉證責任。其提出原證二對話紀錄中所載「185萬元」，不僅與原告主張借款之金額不符，就該款項所指為借貸、買賣、承攬或其他法律性質，對話內容亦無法確認。

　2.原證五譯文除可確認兩造均遭合揚公司拖欠工程款、被告於道義上願意協助原告爭取應有之利益外，即便提及「借錢」、「借據」、「坦承」等字眼，但對於原告主張借給被告170萬元乙節卻未曾著墨，無從判別兩造就上開金額有借貸合意及交付之事實。又施柏仲固於對話間詢及謝東斌有交付金錢、持系爭單據給謝東斌簽名之事，謝東斌卻係稱「當初不是簽本票嗎？」，尚表示要再向被告另合夥人確認等語，足認被告是否確實收受原告之款項、原告主張借款170萬元存在之事實，仍無從確知；況施柏仲於對話中提及之金額，或係170幾萬元，或稱200多萬元，均未特定金額，亦難驟認本件借款屬實。

　3.原告非被告之下游廠商，施柏仲雖於原證五譯文中屢屢提及「我這邊會計小姐有打一張單子，你幫我簽，我送進去合揚」等語，但謝東斌已直接表明「我不可能簽任何字據」等語，向原告表明被告遭合揚公司積欠工程款，豈可能再將被告對合揚公司之債權讓與原告，故本件並無原告主張「被告同意債權讓與」之情事。至於謝東斌所提及之「分期付款也把他還清」等語，係指合揚公司拖欠工程款，以致被告財務困難而積欠員工薪資一事，與原告所謂借款170萬元，毫無關係。

(四)至於證人施雅苹、施柏仲固有到庭證述，然渠等係原告之繼子女，關係深厚，難認證述無偏頗之虞或有構陷被告之可能。

(五)並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查原告主張被告於000年00月間透過施雅苹向其借款170萬元、約定清償日期為111年12月9日、約定還款總額為185萬元，而施柏仲業於111年11月25日將現金170萬元交付被告負責人謝東斌，並由謝東斌簽署系爭單據收訖無誤，惟被告屆期分文未償，屢經催索未果，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單據、原證二對話紀錄、原證五譯文、基隆新豐街郵局183號存證信函暨郵件回執等件為憑（頁19至25、77至85），惟為被告所否認，並抗辯兩造間無170萬元之消費借貸關係存在。是本件兩造之爭點為：兩造間就上開170萬元有無成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將170萬元返還原告，有無理由？現判斷如下。

(二)兩造間就上開170萬元有無成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

　1.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金錢借貸關係存在，固須就其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即金錢之交付及借貸意思表示互相一致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60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消費借貸契約雖為要物契約，惟借用人向貸與人借用款項，經出具借用證書交貸與人收執，如依該借用證書表明之事項足以推知貸與人已交付借用物者，即應認其就交付借用物之事實，已盡舉證責任（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86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僅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之責任，至於他造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應由他造舉證證明（最高法院19年上字第2345號、48年台上字第887號裁判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被告向其借款170萬元，並於系爭單據約定清償期111年12月9日及還款總額185萬元，惟上開借款已屆清償期，被告迄今分文未償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表示兩造間並無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揆諸前揭說明，原告首應就兩造就上開借款有借貸之意思表示合致與交付借款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

　2.經查：

　⑴原告就被告是否有向其借貸170萬元未償乙節，已據提出系爭單據、原證二對話紀錄、原證五譯文等件為證（頁19、21、79至85）。其中系爭單據為原告之郵寄支（本）票通知（簽回）單，填載日期為「111.11.25」、記載廠商名稱欄係記載「上禾工程行 謝東斌」、支票號碼欄則記載「現金借款」、支票金額欄則記載「1,700,000」、付款銀行及備註欄則記載「111.12.09歸還1,850,000」字樣，下方收款專用印鑑欄則有「謝東斌」之手寫姓名（按：被告雖否認系爭單據之真正，然勾稽比對被告不否認真正之原證二對話紀錄、原證五譯文，並參諸證人施雅苹、施柏仲之證詞內容，可知，系爭單據確為真正；遑論消費借貸契約非要式契約，不以立有書面為必要）。揆諸上開內容，已揭明於原告曾於111年11月25日借款170萬元予被告，且該借款係以現金方式交付，並約定於111年12月9日應連本帶利歸還185萬元，由被告負責人謝東斌確認無訛。再佐以被告不爭執由謝東斌與施雅苹所為之原證二對話紀錄（對話日期111年12月11日）：「（施雅苹：我真的做不到，不要在為難我了）、（阿斌大哥：明天先來）、（施雅苹：我真的不會去。我媽剛剛還在問185萬怎麼沒消息，我也很煩。）、（阿斌大哥：跟媽媽說抱歉。緩幾天。）」等語，亦足徵兩造約定清償期（111年12月9日）屆至後2日，施雅苹與謝東斌即於LINE對話內容提及「我媽剛剛還在問185萬元怎麼沒消息」、謝東斌則復稱「跟媽媽說抱歉緩幾天」等情事，顯然謝東斌對於借款已屆清償期之事，係屬知悉。且核被告不否認形式真正之原證五譯文，亦有施柏仲向謝東斌稱「斌哥我講話很直…錢說真的…錢的問題是你跟我的問題…當初你一句話…斌哥你要借錢，你要來找我拿，我沒有第二句話」(謝東斌復稱：對，這方面我承認，這方面我坦承)、「我們拿這條錢借你是當初是想說，我講真的，我們認識很多拖車，我們也知道拖車的個性，當初你如果沒有這條錢的時候，拖車會怎麼樣」(謝東斌復稱：說真的，我們一直在幫合揚解套…解到後來自己卡套)、「現在這個重點就是這個170幾萬這條，我只是想跟你討論說，就是我這邊會計小姐有打一張單子，你幫我簽，我送進去合揚」(謝東斌復稱：…我不可能簽任何字據，所有廠商我都跟他們說，合揚他要放款，趕快去請，其他事情就是我跟合揚的…包括所謂債權第三方有沒有…你把借據給他們，他錢給你們也屬合理)、「你還記得我不是把錢送去台北給你，我不是拿小小的…就是欠條…我們家一張回收條就是這樣，也是寫錢，叫你簽名…借據的意思就對了」(謝東斌復稱：當初不是簽本票嗎?)、「當初借據什麼的，我真的讓你簽得很隨便」(謝東斌復稱：我坦白講，我也不希望你們辛苦)等語，足見施柏仲跟謝東斌談及本件借款170萬元時，謝東斌不否認原告有債權存在，僅表示當下被告因承攬合揚公司之工程案而財務吃緊，叫原告將借據拿給合揚公司請款等語，揆諸前揭意旨，堪認原告主張兩造有消費借貸之合意，謝東斌以被告之名義出具系爭單據並收受原告之借款170萬元現金，約定於111年12月9日還款185萬元等情，係屬真實，且原告有交付借款170萬元現金予被告法定代理人謝東斌收訖之事，亦非子虛。

　⑵再參證人施雅苹、施柏仲於本院審理期日到院結證稱：

　①施雅苹證述以：

　　原告陳金泉是我繼父。我與被告曾有僱傭關係，我離職時約是111年12月初或11月底，回推兩年時我就已全職受雇被告。原告、被告之法定代理人謝東斌係舊識，有資金往來，被告曾向原告借錢，我111年還在被告處任職，某日謝東斌在工區跟我聊天，並問我能否向陳金泉借調300萬元，因當時被告有承攬一個工程案需要機械及拖車之資金，我表示無法自行決定，會回家詢問陳金泉。俟陳金泉與我母親討論，認為借貸300萬元太多，由我代為拒絕謝東斌。謝東斌則向我表示要先處理拖車，改向原告借貸170萬，陳金泉與我母親討論後同意，我就去跟謝東斌說170萬元可以借。原證二的LINE對話紀錄是我跟謝東斌的對話，我在LINE對話紀錄中向謝東斌提到「我媽媽剛剛還在問185萬怎麼沒消息」等語，指的就是被告請我向原告借的170萬元，因為當時我問被告的還款計畫為何，被告表示可以連本帶利在111年12月9日還款185萬元予原告，我就填妥系爭單據的各項欄位，由我弟弟施柏仲跟他太太於111年11月某日把錢拿到國一南下南京東路匝道出口之工地給謝東斌，謝東斌遂於「收款專用印鑑」之欄位簽名。我沒有留意謝東斌簽名的筆跡是否清楚，因為我當時還在工作。我有親眼看到謝東斌簽名，因為工地就這麼大而已。嗣後我離開被告的工程行，被告復未依約於111年12月9日清償185萬元。因為這筆錢是從我這邊跟家人所借出，我跟媽媽壓力都很大，恰巧被告用LINE傳訊息問我是否要回去工作，我就用LINE問被告有關本件借款的事宜，才有原證二的對話紀錄等語（頁112至116）。

  ②施柏仲證述以：

　　原告陳金泉是我繼父。我與被告無任何關係。我看過系爭單據，是用來證明被告有向原告借款170萬元，期間過後要還185萬元。170萬元跟系爭單據都是我親手交給謝東斌的，我忘記是哪一天，是謝東斌跟施雅苹講要借錢，施雅苹回家轉述完，跟媽媽講好，大概隔1、2天媽媽領錢給我後我拿去給謝東斌的。當時是約在成功交流道的匝道口，本要約在謝東斌的辦公處所，但因謝東斌還在工地，所以我就特別跑到工地拿給謝東斌。系爭單據上的「上禾工程行」是施雅苹寫的，下面的「收款專用印鑑」是由謝東斌親自簽名的，系爭單據內除最下面的簽名是謝東斌簽的外，其他部分均是施雅苹寫的，當時謝東斌在工地的紐澤西護欄上簽寫，工地裡沒有桌子或其他東西，所以簽名不清楚，至於沒有另外再蓋用「上禾工程行」的印章是因為我們從小就認識謝東斌，我們相信他。原證五是我跟謝東斌的電話通話內容，通話中所指的「錢」、「債權」就是我說我拿到工地的170萬元。我提到的170萬元是我們的借款，加計15萬元利息後有185萬元，如再將被告額外要給原告的工程款20幾萬元（指在汐止做坍方那塊的工程）計入，總共就會有200多萬元。汐止做坍方那塊的工程是被告指示原告去做的工程，原證五第3頁5分12秒至5分55秒及第4頁6分24秒至6分40秒之對話，是因為工程款20幾萬元的部分，被告有叫我們去跟合揚公司請款，借款170萬元的部分，被告也說因為他們的錢都在合揚那邊，叫我們也去向合揚要，但我們不可能直接跟合揚要，被告又遲遲不肯把轉讓書給我們，所以合揚也無法給我們170萬元等語（頁117至120）。

　③本院斟酌施雅苹、施柏仲就謝東斌親自簽名於系爭單據之過程，已明確證稱：系爭單據由施雅苹親自填載，並留白「收款專用印鑑」欄予謝東斌簽收；施柏仲則將被告欲借貸之170萬元現金及系爭單據，拿去國道一號之工地交予謝東斌確認簽收；謝東斌收款簽名之時，施雅苹、施柏仲均在工地當中，因工地內無桌面可用，故謝東斌係於工地的紐澤西護欄上簽名等語，足徵渠等就謝東斌於工地內收受借款170萬元並簽署系爭單據一事，均係親自見聞，已堪信系爭單據確經被告之法定代理人謝東斌本人簽收確認無訛。

　④被告固抗辯：證人施雅苹、施柏仲為原告之繼子女，證詞容有偏頗之虞。然按證人乃於他人間之訴訟，依法院之命，就其曾見聞之事實為陳述之第三人（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917號判決參照）。證人施雅苹、施柏仲雖為原告之繼子女，然未依民事訴訟法第307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拒絕證言，其所為證言是否可信，應由本院斟酌當事人之辯論意旨與卷內事證，依據自由心證判斷之。本院衡諸證人施雅苹、施柏仲均為原告之繼子女；施雅苹前亦受僱於被告，與兩造均關係密切。又渠等對於兩造間成立170萬元借款消費借貸關係，均有親自見聞，謝東斌簽署系爭單據時渠等均在現場，是渠等證詞具有真正性，並有不可取代之地位。又審視證人之證詞，就原告借款予被告之金額為170萬元、約定連本帶利還款之金額為185萬元、借款交付之地點位於斯時被告承攬工程之工地、系爭單據交付及簽寫之對象為謝東斌本人等節，經隔離訊問，陳述均屬一致，亦與原告所提出之原證二對話紀錄、原證五譯文內容均屬契合，施雅苹、施柏仲殊無甘冒偽證罪責為虛偽陳述之可能或必要，自應認其所述客觀可採。從而，本院認為證人施雅苹、施柏仲所為證詞，係與事實相符。被告上開抗辯純屬卸責之詞，洵屬無據。　

　⑶從而，參諸上開事證，原告主張其於111年11月25日借款170萬元予被告，並訂111年12月9日為還款期日，被告應連本帶利返還185萬元，且由被告之法定代理人謝東斌收訖並簽署系爭單據乙節，誠屬可信。原告就兩造間存有消費借貸法律關係，且原告就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已盡舉證責任。

　3.被告固抗辯：系爭單據非謝東斌親自簽名，縱謝東斌之簽名屬實，亦不能代表謝東斌已收受借款，並驟認該借款係謝東斌以「被告」名義向原告所支借云云。然查，原告就被告向原告借款170萬元、謝東斌收受借款之事實，已負舉證之責，舉證證明其主張之事實，業如前述；且稽諸被告「上禾工程行」之商工登記資料、原證二、原證五之內容暨被告歷次書狀陳述亦徵，上禾工程行係以謝東斌為商行之登記負責人，對外為合夥事業之代表，謝東斌亦有實際經營、運作上禾工程行，並與眾廠商接洽承攬工作之事實，歷來均以上禾工程行之法定代理人自居。則衡情謝東斌以被告有經營調度拖車付款之需求，向原告借款170萬元，並於記載「上禾工程行 謝東斌」之系爭單據上以「謝東斌」之姓名簽收，亦與通常合夥組織之事務執行樣態相符，堪認謝東斌確係以被告之名義向原告借款，已臻明確（按：縱謝東斌就借款之事與其餘合夥人發生爭執，亦不得以此對抗善意第三人），則原告主張兩造間存在消費借貸法律關係乙情，誠可信實。至於被告反對原告之主張而有所抗辯，自應由被告對其抗辯事實，負舉證之責，惟其僅空言抗辯系爭單據恐非謝東斌親自簽名、如係謝東斌簽名，亦無足代表被告云云，對上開抗辯事實亦無確實證明，迄至言詞辯論終結未能提出相當之反證推翻，本院自難為對其有利之認定，即應認被告抗辯之事並非真實。

　4.被告又抗辯：原告前因合揚公司施作國道搶通工程，而未收受工程款，乃轉而向被告要求墊付欠款。原告向被告請求之金額並不明確，或稱170萬元、185萬元或200萬餘元，顯然原告係將兩造間與合揚公司之工程款糾紛，虛設為本件消費借貸糾紛云云。惟參施雅苹到院證稱以：被告有請我向原告借170萬元，並表示111年12月9日可還185萬元，被告有找原告去做合揚公司的內湖工程段工程，工程款大約20幾萬。被告工程行是有承攬合揚公司在高公局內湖段的工程案，原先是原告介紹被告去做合揚公司的工程案的。前於111年4、5月時，因為我認識合揚公司的老闆，他有意願承攬內湖的工程案，他知道上禾都是在做內湖段的下包工作，合揚去投標這個工程案，上禾去接下包，因為我先接到合揚的意願，所以我就告訴上禾老闆，謝東斌就說好。後來我就介紹他們認識，詳細談的內容我就不曉得，我只介紹他們認識。後來被告有找原告一起去做合揚公司的內湖工程段工程，工程款印象中是20幾萬元，完工後原告本係跟被告請款，但因為被告的上游是合揚公司，所以謝東斌就叫我們直接去找合揚支付這筆工程款，最後工程款係由合揚支付等語（頁114至115）、施柏仲亦證述以：我說我拿到工地的170萬元。我提到的170萬元是我們的借款，加計15萬元利息後有185萬元，如再將被告額外要給原告的工程款20幾萬元（指在汐止做坍方那塊的工程）計入，總共就會有200多萬元等語（頁119）。足徵證人施雅苹、施柏仲就本件借款之金額、還款計息之總額、另案工程款之金額等，均已分別敘明，亦與原告主張被告向其借款170萬元、約定還款185萬元，加計兩造另外工程款20萬餘元，則係200萬餘元等情均屬相符，尚無借款金額無從特定之情事（原告自始均係主張被告欠款170萬元），亦與其他工程承攬業務無涉。至被告就其上開辯詞，均未舉證以實其說，自不能認其所辯係屬有據。

(三)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將170萬元返還原告，有無理由？　

　  按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

    相同之物，未定返還期限者，借用人得隨時返還，貸與人亦

    得定一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民法第478 條定有

    明文。次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既積欠原告借款債務170萬元未清償，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返還欠款170萬元，自屬於法有據。再依系爭單據記載「111.12.09歸還1,850,000」字樣，足認兩造就上開債務，係已約定清償期為111年12月9日。惟被告並未依期清償，則被告應自111年12月10日起負遲延責任。是以，原告本於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依民法第478 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70萬元，及自111年12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兩造已就170萬元成立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惟被告未於約定清償期即111年12月9日前清償欠款，迄今仍分文未償。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70萬元，及自111年12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再請求鑑定系爭單據所載「謝東斌」簽名筆跡之真偽，即無必要，又兩造其餘攻繫、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按：被告雖否認系爭單據之真正，然勾稽比對原證二對話紀錄、原證五譯文，並參諸證人施雅苹、施柏仲之證詞，可知，系爭單據確為真正，業如前述；且消費借貸契約非要式契約，不以立有書面為必要。職故，被告聲請鑑定系爭單據之筆跡乙節，難認有何必要性；況且，謝東斌係在工地的紐澤西護欄上簽寫系爭單據，亦如前述，導致其簽名有模糊不清之情形，則亦難施以鑑定）。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核與民事訴訟第390  條第2項之規定並無不合，茲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准許；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聲請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民事庭法　官  曹庭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書記官  羅惠琳



　　

　　

 



